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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宿迁生态化工科技产业园扬子路88号宿迁联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集团大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1,885,7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4097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共有公司股份3,526,700

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该部分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本次股

东会计算相关比例时己扣除上述已回购股份。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及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2,670,152 99.4521 1,181,500 0.5324 34,100 0.015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2025年中期分红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46,626 99.4415 1,223,026 0.5511 16,100 0.0074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47,726 99.4420 1,221,926 0.5507 16,100 0.0073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56,652 99.4460 1,211,600 0.5460 17,500 0.0080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21,726 99.4303 1,246,526 0.5617 17,500 0.0080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72,352 99.4531 1,193,600 0.5379 19,800 0.0090

7、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69,452 99.4518 1,193,600 0.5379 22,700 0.0103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561,926 99.4033 1,274,526 0.5744 49,300 0.0223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592,426 99.4171 1,244,026 0.5606 49,300 0.0223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90,852 99.4614 1,178,700 0.5312 16,200 0.0074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0,654,152 99.4449 1,182,200 0.5327 49,400 0.022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和2025年中期分

红预案的议案

43,296,

269

97.2176

1,223,

026

2.7461 16,100 0.0363

5

关于2025年度预计对外

担保额度的议案

43,271,

369

97.1617

1,246,

526

2.7989 17,500 0.0394

8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43,211,

569

97.0274

1,274,

526

2.8618 49,300 0.1108

10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43,340,

495

97.3169

1,178,

700

2.6466 16,200 0.036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2、5、8、10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会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会所有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钻、白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777 证券简称：久远银海 公告编号：2025-020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3月20日，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收到控股股东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远集团” ）的有关股权改革

的《告知函》，久远集团的股东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正在筹划久远集团股权改革的相关

事宜，该事项可能会导致久远集团控股股东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具体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7-011）。

2023年7月5日，公司再次收到控股股东久远集团的有关股权改革的《告知函》，久远

集团的股东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决定启动久远集团股权改革的相关事宜，该事项可

能会导致久远集团控股股东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具体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2025年5月19日，公司第三次收到控股股东久远集团的有关股权改革的《告知函》，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截止本公告日，久远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07,310,40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29%，

是公司第一大股东。 久远集团的股东方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决定，调整久远集团股权

改革方案， 调整后的股权改革方案不会导致久远集团控股股东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

二、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三、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和发展战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四川久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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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5栋3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8,630,0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00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

事长吴启权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出席会议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陈美川主持，以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并听取了 《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长吴启权、董事杨诚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会主席白雪原、监事江海燕、监事陈梅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顾宁出席会议；总裁乔文健、副总裁邓湘湘、财务负责人陈美川列席会议；常务副总裁

王伟、副总裁姚泽、副总裁强卫因工作安排未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6,738,346 91.7938 30,806,636 7.9269 1,085,040 0.2793

2、议案名称：《202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422,460 96.0868 14,149,662 3.6409 1,057,900 0.2723

3、议案名称：《202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467,560 96.0984 14,135,562 3.6372 1,026,900 0.264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5,372,545 91.4423 32,481,077 8.3578 776,400 0.1999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291,721 96.3105 13,677,421 3.5193 660,880 0.1702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管2024年度薪酬发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103,280 95.7474 15,912,942 4.0946 613,800 0.1580

7、议案名称：《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2,108,380 95.7487 15,913,242 4.0947 608,400 0.1566

8、议案名称：《关于补充确认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与相关主体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4,153,841 96.2751 13,771,781 3.5437 704,400 0.1813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408,606 92.7135 13,808,781 6.9425 684,200 0.344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93,153,493 100 0 0 0 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52,967,345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28,170,883 66.2701 13,677,421 32.1752 660,880 1.5547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

东

24,042,343 79.0214 5,910,853 19.4275 471,880 1.5511

市值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4,128,540 34.165 7,766,568 64.2709 189,000 1.5641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24年年度报

告全文和摘要》

63,584,853 66.5974 30,806,636 32.2662 1,085,040 1.1364

2

《2024年董事会

工作报告》

80,268,967 84.0719 14,149,662 14.8200 1,057,900 1.1080

3

《2024年监事会

工作报告》

80,314,067 84.1192 14,135,562 14.8053 1,026,900 1.0756

4

《2024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62,219,052 65.1669 32,481,077 34.0200 776,400 0.8132

5

《2024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81,138,228 84.9824 13,677,421 14.3254 660,880 0.6922

6

《关于董事、高

管 2024年度薪

酬发放的议案》

78,949,787 82.6903 15,912,942 16.6669 613,800 0.6429

7

《关于监事2024

年度薪酬发放的

议案》

78,954,887 82.6956 15,913,242 16.6672 608,400 0.6372

8

《关于补充确认

日常关联交易及

预计 2025年与

相关主体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81,000,348 84.8380 13,771,781 14.4243 704,400 0.7378

9

《关于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80,983,548 84.8203 13,808,781 14.463 684,200 0.716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8、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吴启权未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关联

股东珠海格力金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珠海保税区金诺信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89,728,435股，持股占比14.39%）已对议案9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皇甫天致、谢小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园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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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减少注册资本的概况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5年5月1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因公司第一期回购注销股份4,311,889股，公司总股本由

146,769,897股变更为142,458,008股，公司注册资本由146,769,897元人民币变更为142,458,008元

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债权申报相关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

债权人有权至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未接到通知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

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

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

函或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申报时间：2025年5月20日起45日内

（二）申报地点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江文秀、黄晓伟

2．联系电话：0769-88435388

3．电子邮箱：lvtongdongmi@lvtong.com.cn

4．联系时间：工作日8:30-11:30，14:00-17:00

5．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洪梅镇望沙路洪梅段15号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邮政编码：523161

（三）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以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

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四）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5/5/20

星期二

A16

Disclosure

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

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

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

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

司。

第一百九十一条 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

（一）本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本章程规定的

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股东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

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

司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公司出现前款规定的解散事由，应当在十日内将解散

事由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第一百九十六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五条第 （一）项

情形的，可以通过修改本章程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须经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有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一第（一）项、

第（二）项情形，尚未向股东分配财产的，可以通过修改本

章程或者经股东会决议而存续。

依照前款规定修改本章程或股东会作出决议的，须经

出席股东会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第一百九十七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

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在解

散事由出现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 清算组由

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 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

组进行清算。

第一百九十三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一百九十一条第 （一）

项、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应当

清算。 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

起15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清算组由董事组成，但是本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

决议另选他人的除外。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

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九十九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60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第一百九十五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

权人，并于60日内在指定媒体上或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

到通知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第二百〇一条 因公司解散而清算，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

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

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

务移交给人民法院。

第一百九十七条 因公司解散而清算，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

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

偿债务的，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

交给人民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

第二百〇三条 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 依法履行清算义

务。

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

不得侵占公司财产。

……

第一百九十九条 清算组成员履行清算职责，负有忠实义务

和勤勉义务。

清算组成员怠于履行清算职责，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第二百一十一条 释义

（一）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股本总额50%以

上的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持有的股

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的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

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第二百〇七条 释义

（一）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

股本总额超过50%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未超

过50%，但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

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二）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

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注：若修订时因条款增删、顺序调整导致条款序号变动的，修订后的条款序号将依次顺

延或递减，章程内交叉引用的条款序号亦相应调整。 鉴于上述变动情况在本次修订中频繁

出现，不再在修订表格中逐一列举。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该事项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修订后的《公司

章程》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实施。

二、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情况

公司对以下内部治理制度进行修订，情况如下：

序号 制度名称 类型 是否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 《股东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

2 《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

3 《总经理工作细则》 修订 否

4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修订 否

5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修订 是

6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 修订 是

7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修订 是

8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修订 是

9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修订 是

10 《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1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 修订 是

12 《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修订 是

13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4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5 《内部审计工作制度》 修订 否

16 《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修订 是

17 《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修订 否

18 《年报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修订 否

19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修订 否

20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度》 修订 否

21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修订 是

22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行为规范管

理办法》

修订 否

23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备案制度》 修订 否

24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修订 是

25 《机构调研接待工作管理办法》 修订 否

26 《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修订 否

部分修订后的制度全文已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媒体披露。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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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3,444人调整为3,361人

●股票期权授予数量：由20,000,000份相应调整为19,983,400份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经公

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1、2025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 摘要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1）。

2、 公司自2025年3月15日起在公司内部网站对上述激励对象的姓名与职务进行公示。

在公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相关的任何异议。 公司监事会

于2025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监事会关于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

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公告编号：2025-016）。

3、202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19）。

4、202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关联

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

4、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关联

董事对上述议案回避了表决。

二、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授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说明

鉴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

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公司拟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公司《激励计划》中拟授予的激励对象由3,444人调整为3,361人，授予的

数量由20,000,000份相应调整为19,983,400份。 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属于经公司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三、公司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及数量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激励对象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鉴于《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

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调整。 经核查，本

次调整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3,444人调整为3,361人，授予

的数量由20,000,000份相应调整为19,983,400份。 上述调整后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

属于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激励

对象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和《激励计划》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

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调整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已取得必要的批准

与授权，上述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调整本

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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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换届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鉴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将于2025年6月

26日任期届满，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开展了换届选举工作。公司于近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仇欢萍女士当选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见附件）。

仇欢萍女士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的另外八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任期为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仇欢萍：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1998年7月至1999年1月，任海尔3C商务

部助理；2000年1月至2001年12月， 任上海明释电脑有限公司人力行政主管；2002年1月至

2003年8月，任奥多（上海）建筑制品有限公司人力行政主管；2003年9月至今，先后任公司

人力资源总监、资深人力资源总监；2018年9月至今，任上海诚扫科技有限公司监事；2023年

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仇欢萍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3,882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03%，与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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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5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4日以

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虞仁荣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

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公司拟将公司名称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豪威集成电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具体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拟将公司证券简称从“韦尔

股份” 变更为“豪威集团” ，证券代码保持“603501”不变。

公司本次变更公司名称、 证券简称事项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业务开展需要，符

合公司战略规划和整体利益，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也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 同时根据2024年7月1日生效实施的新 《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以及《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及

相关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进行修改，同时废止《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公司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将于2025年6月26日届满，现提名虞仁荣先生、吴晓东先生、吕

大龙先生、贾渊先生、陈瑜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朱黎庭先生、

范明曦女士、牟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董事人选将与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

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已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

鉴于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

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对本次激励计划中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人数及数量进行

了调整。本次调整后，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3,444人调整为3,361人，授予的

数量由20,000,000份相应调整为19,983,400份。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吴晓东、贾渊、仇欢萍对该议案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3）。

（五）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于2025年6月10日召开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将本次第一至三项议案以及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第一、四至六、十至十五、十九项议案一并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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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25年5月1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14日通过通讯方式送

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鉴于《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原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自愿放弃本次公司拟授予的股票期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调整。 经核查，本次调整后，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授予的激励对象由3,444人调整为3,361人，

授予的数量由20,000,000份相应调整为19,983,400份。 上述调整后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

对象属于经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对象范围；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和《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激励对象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调整2025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3）。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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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即将于2025年6月26日届满，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开展了换届选举工作。 现将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3名为独立董事，1名为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董

事会对第七届董事会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现提名虞仁荣先生、吴晓东先生、吕大

龙先生、贾渊先生、陈瑜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朱黎庭先生、范

明曦女士、牟磊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上

述董事人选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本事项尚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

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虞仁荣先生：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 1990年7月至1992年5月，任浪

潮集团工程师；1992年6月至1998年2月，任香港龙跃电子北京办事处销售经理；1998年2月

至2001年9月，任北京华清兴昌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2001年9月至2020年11月，任北京京

鸿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3年5月至2020年10月，任深圳市京鸿志电子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06年9月至2007年5月，任香港华清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7年5月至今，先后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长；2014年7月至2021年1月，任北京泰

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7月至今，任武汉果核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9月至

今，任上海京恩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7年9月至今，任北京豪

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8年1月至今，任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2

月至今，任青岛清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5月至今，任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虞仁荣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333,472,2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7.40%，与其他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吴晓东先生：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 1989年4月至2004年2月，任美国摩

托罗拉半导体部高级销售经理；2004年2月至2005年4月， 任上海飞思卡尔科技有限公司市

场总监；2005年4月至2008年8月，任赛灵思中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区总经理；2008年8月至

2012年9月，任泰迩睿公司亚太区总裁；2012年10月至2015年6月，任领特通信技术有限公

司亚太区销售副总裁；2015年7月至2017年12月， 任美满技术 （上海） 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1月至今，任豪威集团高级副总裁；2021年1月28日至今，任心凯诺医疗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6月至今， 任上海景芯豪通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11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

吴晓东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54,37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045%，与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吕大龙先生：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1983-1992年，任空军工程设计研

究局工程师；1992年至1993年， 任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海南中发公司总经理；

1993年至2001年，任海南国世通投资公司总经理、任北京万泉花园物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1998年至今，任青岛华迈高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监事；2001年至今，任华清基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1年8月至今，任银杏博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2003年3月至今，任同方华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4年8月至今，任北

京紫光基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05年10月至今， 任北京华清迈基投资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经理；2006年1月至今， 先后任青岛青迈高能电子辐照有限公司董事长、 执行董事；

2007年5月至今，先后任北京华清博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09年10月至今，

先后任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1年6月至今，任银杏华清投资

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1年7月至今，任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1年11月至今，任北京银杏天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

伙人；2012年8月至今，任北京启迪明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3月至今，任武汉启

迪东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2月至今，任启迪银杏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

限公司董事；2015年7月至今，任西藏龙芯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6年4月至今，任

清控银杏创业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10月至今，任北京华清豪威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5年10月至今，任北京华清创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5

年10月至今，任清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经理；2015年11月至今，任北京华清博融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2015年11月至今，任北京博融思比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

月至今，任北京蔚蓝仕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月至2024年1月，任北京银杏启沃医疗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6月至今，任清控银杏同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6年9月至今，任导洁（北京）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0月至今，任北京华云合创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1月至今，任北京银杏思远智通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

2017年5月至今，任西藏智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年9月至今，任北京

伽睿智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6月至今， 任新恒汇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

年1月至今，任武汉安扬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2月至今，任北京智能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1年4月至今，任中山新诺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2021年5月至今，任无锡沐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董事；2022年12月至今，任北

京启迪日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4月至今，任北京银杏豪威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经理；2023年8月至今，任爱奇清科（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5月至今，任

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6月至今，任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吕大龙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贾渊先生：男，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1996年8月至2001年7月，任上海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经理；2001年8月至2011年1月， 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

经理；2011年2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2011年2月至2021年9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7

年11月至今，任上海夷易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8年12月

至今，任合肥韦豪半导体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1月至今，任豪威模拟集成电路（北京）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2020年6月至今， 任浙江韦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23年7月至今，

任公司副总经理。

贾渊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3,920,64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2%，与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陈瑜女士：女，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 1998年7月至2002年7月，任上海华虹

NEC电子有限公司设备部工程师；2002年8月至2011年5月，任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品质工程部工程师、 新技术引进部主任工程师、 客户工程部资深经理；2011年6月至

2018年3月，任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销售部科长；2018年3月至2022年2月，任上海华力

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总监；2022年3月至今，任元禾璞华（苏州）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2024年1月至今，任苏州赛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3月

至今，任西安吉利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3月至今，任浙江亚笙半导体设备

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5月至今，任泓浒（苏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7月至今，

任宁波创润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8月至今，任帝尔博格（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2024年9月至今，任苏州腾芯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9月至今，任飞卓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9月至今，任捷螺智能设备（苏州）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11

月至今，任匠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监事；2025年1月至今，任有为图像技术（苏州）有限

公司董事；2025年3月至今，任芯率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3月至今，任矽赫

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4月至今，任上海知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陈瑜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朱黎庭先生：男，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1997年至2017年先后任上海邦信

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执行主任、主任；2017年至今先后任北京国枫（上海）律师

事务所管理合伙人、执行主任、主任；2019年6月至今，任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2019年6月至今，任老凤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12月至2025年1月，任东

杰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朱黎庭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范明曦女士：女，1979年出生，中国香港籍，硕士学历。 2003年7月至2008年10月先后任

德意志银行香港分行环球市场部门分析师、副经理、副总裁；2008年10月至2024年3月先后

任瑞士银行香港分行董事、执行董事、董事总经理。

范明曦女士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牟磊先生：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1983年6月至1996年9月任上海会计

师事务所助理主任会计师；1996年10月至2023年6月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

普通合伙）合伙人；2024年2月至今，任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牟磊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接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上接A15版）


